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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网络等新媒体不断涌现。由于网络的低

门槛和网络舆情的巨大杀伤力，各种明欺暗骗充斥

着网站。一些真假记者以“曝光”为名行敲诈勒索之

实，刊发充满虚假内容的所谓“报道”，让互联网成为

了新闻敲诈的易发地和高发地，引发社会各界高度

关注和强烈不满。

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当前，互联网违法犯罪活

动日益突出。一些网站打着“揭黑”“维权”的旗

号行敲诈勒索之恶行，还有一些网站以伪造工作

证、私设分支机构为名非法敛财。其敲诈欺骗手法

朝着混合型方向发展，他们既打着传统媒体的招

牌，又打着新媒体的旗号，敲诈行骗时，采取不同

的手段，严重触犯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从新闻敲诈的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以“监督”和“曝光”为筹码专挑毛病，借用

媒体采访报道的权利来获取利益。不仅如此，很多

新闻敲诈本身就是不顾客观实际的捕风捉影。可就

是这样的捕风捉影，还是有一些企业、单位被成功

“钓鱼”。

新闻敲诈事件为何屡禁不绝？假新闻又为何层

出不穷？有专家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经济

社会的转型有一定关系。一方面媒体竞争激烈，从

新闻记者本身来说想要获得利益；另一方面，社会

转型中出现的企业违规经营、政府违法行事等问题

也从客观上给新闻敲诈提供了可能。

鉴于此，为了维护好良好的网络环境，相关职

能部门的监管重心和打击重点要向网络转移，进一

步规范各类网站的权责归属及管理制度，净化网络

环境。一方面，大众应理性对待企业“负面”信

息。在看到网络“负面”信息时，更需要客观冷静

地分析信息真实性。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还要出重

拳打击以记者或网站新闻采编人员名义招摇撞骗、

敲诈勒索的不法分子，幕后策划以及内外勾联的新

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坚决取缔、关闭非法设立的

报刊社、编辑部、记者站、工作站、广播电台、电

视台以及新闻类网站、网站频道、试听节目网站。

新闻敲诈、假记者、假新闻的存在，毒化了社

会环境、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了新闻媒

体公信力，败坏了新闻行业形象，违背了新闻出版

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损害了群众利益，危害

着社会稳定，必须从严打击。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近日联合部署了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

者的“扫黄打非·秋风 2014”专项行动，把案件查

办作为打击“三假”的着力点，把互联网作为打击

“三假”的主阵地，坚决打击各种形式的非法网络

媒体。

让我们共同努力，还新闻一个洁净的天空。

三招识别真假记者
办法一：网络查询

中国记者网 （http：//press.gapp.gov.cn） 网站

首页有新闻记者证查询栏目。如果输入的是有效信

息，将会显示记者的单位、姓名、照片、性别、统

一编号和新闻记者证样证及年检标签等详细信息，

说明所查询的人是记者。

办法二：短信查询

全国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CXXM 记者姓

名＃单位名称”发送到 10660840，如果能收到包括

记者姓名、性别、单位、统一编号、状态等在内的

新闻记者证基本信息的即为真记者。

办法三：电话查询

基层群众也可直接打电话至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新闻报刊司新闻记者证核发办公室查询，查询电

话：010-83138953，由工作人员查询后告知。

识别真假报刊方式
中国记者网 （http：//press.gapp.gov.cn） 网站

首页有媒体查询栏目。如果是合法报刊，将会显示

报刊的刊号、主管主办单位等详细信息。

相关部门举报电话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专 项 行 动 举 报 电 话 ：

010-65212870，010-65212787。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24 小时受理举报。

举报方式：电话 12390，中国扫黄打非网 （www.

shdf.gov.cn） 在线举报网址及“扫黄打非”官方微

信举报平台，如举报线索经核实属实将及时兑现举

报奖金。

中国记协举报电话：010-58262800，举报邮

箱：zgjxjbxx＠163.com。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报方式：中国互联网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电话：12377，以及各大

中央新闻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的网络举报入口。

（何 宗）

真假记者报刊鉴别举报方式

还 新 闻 一 片 洁 净 天 空
喜 悦

还 新 闻 一 片 洁 净 天 空
喜 悦

链 接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制 图 夏 一

分析这些查处的“三假”案件不难发
现，假冒网络记者进行敲诈勒索的现象尤
为突出。此次公布的 13 起移送处理案件
中，网络假媒体就占了 6 起。“这主要是现
行法规对利用网络从事敲诈等活动进行
处罚的规定不具体、处罚主体不明确造成
的。”全国“扫黄打非”办专职副主任、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司司
长周慧琳表示。

为了更便于实施诈骗，假记者们往往
要给自己冠上一个“响亮”的名头，名称多
与“法制”、“监督”、“廉政”、“政务”等相联
系，如“聚焦中国法制网”、“西部廉政监督
网”等。然而由于网络监管不到位等原
因，受害人往往很难辨别真假。例如，
2011 年以来，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豆罗
村人寇某某就以“西部廉政监督网”记者
的身份，在忻州市忻府区对多个单位实施

敲诈勒索。今年 1 月，忻州公安部门通过
深入调查，掌握了寇某某涉嫌违法犯罪的
证据，并对其依法实施刑事拘留。

除了个人建立非法网站实施敲诈勒索
外，专项行动中也发现了一些经过备案的
网站涉嫌新闻敲诈的案件。如河北省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就发现了一家名为“思童网”
的网站，虽然已在河北省备案，但并未取得
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却违规从事新闻采编
及登载地方负面报道信息进行敲诈勒索。
河北省通讯管理局配合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依法将其关闭，并列入黑名单，同时通知
其他省市及相关单位停止接入服务。

重拳打击“三假”维护媒体秩序
本报记者 李 丹

全国“扫黄打非”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假”一般将敲诈的目标定位在基层政
府和企业、群众身上。他们瞄准基层政府
和企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乃至有关
违法问题，以曝光和发表负面新闻相要
挟，敲诈钱财。对于群众，则主要以帮助
他们反映和解决问题为由进行诈骗。

去年 10 月，根据群众举报，河北省曲
阳县“扫黄打非”办协调公安机关对李某
某假冒记者身份从事诈骗行为进行核
查。经调查，李某某自称中国政务监督网
记者，以能帮助上访户解决问题为由，先
后骗取曲阳县北故张村郭某某 8000 元、
孙某某和郑某某各 300 元。2009 年 9 月，

姚某某伙同姚某、曾某某以中国法治新闻
社记者身份，以能够帮助村民获取更多拆
迁补助名义，诈骗韩某某 28 万元。2013
年，江西省鄱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案，称
记者谢某以能帮其办理户口为名，骗取人
民币 2000 元。当地公安机关通过与县新
闻出版局沟通，查明谢某持有的新闻记者
证系假冒。经进一步审查，发现谢某经常
假冒记者身份，在鄱阳县采取拉广告、威
胁媒体曝光等方式敲诈当地企业、单位。

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假记者将
主要目标投向基层群众和单位，主要是迎
合了他们的一些诉求，并抓住了基层单位
为了隐瞒某些事实，即使被敲诈了也不敢
报案的心理。周慧琳说，“目前打击‘三
假’最主要的问题是发现难、取证难、查处
难。究其原因，是基层单位和企业顾虑重
重，使得执法部门难以掌握证据。”此外，
基层执法部分由于缺乏人力、物力、财力
等条件，对许多案件也很难一查到底。

非法报刊作为假记者、假新闻的容身
之处和发布平台，其危害作用不容小视。
打击“三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扫
黄打非”办通报了 3 批 117 种非法报刊目
录，各地也查获各类非法报刊 134 万余
份。此外，湖北省还查处违法违规印刷企
业 37家，山东省查处 13家。

非法报刊的出版、经营同属违法行
为。2012 年 4 月至 2013 年 11 月，北京
千渡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新闻出版行
政部门批准，擅自出版 《博宝艺术》 期

刊，主要以收取版面费的形式牟利。去
年 12 月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
法对该公司做出没收非法出版物、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去年 6 月，青岛市公
安局市北分局对文化执法部门移交的线
索立案侦查，捣毁了 4 个非法报刊批销
窝点，抓获丛某某、梁某某等 8 人。经
查，2010 年以来，丛某某、梁某某从江
西、山东、河南等地大量购进 《全球参
考》、《世界周刊》、《国力观察》 等 28 种
非法报刊并向省内外批销，涉案非法报

刊达 1100 万份，案值约 2100 余万元。
公安机关进一步顺藤摸瓜，查获姜某等
人涉嫌非法印刷批销非法报刊 710 余万
份，先后销往全国 28 个省区市。目前该
案已由全国“扫黄打非”办与公安部经
济犯罪侦查局联合挂牌督办，部署 28 个
涉案省区市立案查处。

此外，一些企业未经新闻出版行政部
门批准擅自进口境外报刊，也属于违法行
为。去年 11 月，北京市文化行政执法总
队对北京中阿之窗商贸公司未经批准，擅
自进口由香港中阿时报报业集团有限公
司出版的《中阿时报》进行扣押，并对该公
司作出没收 5800 份报纸、罚款 2000 元的
行政处罚。

今年1月至3月，全国“扫黄打非”办部署开展了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的专项行动。

通过对北京、河北、山西等12个重点省区市进行督察发现，各地打击“三假”的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得到基层单位和群众的充分肯定。据统计，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查获各类非法报刊134万余

份，查办相关案件136起，一批假记者被绳之以法。

网络成为“重灾区”

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非法报刊不容忽视

案 例

2013 年 3 月，江西庐山“扫黄打非”办
公室与国家安全机关密切配合，对江西南
昌李某某销售非法期刊案开展深入调查。
8月 18日，江西省、南昌市“扫黄打非”办公
室协调文化执法等部门对李某某位于南昌
的非法报刊仓库进行清查，收缴非法期刊
4 万余册。8 月 19 日，公安机关依法对李
某某刑事拘留。

目前，李某某已被依法批捕，案件已进
入审查起诉阶段。

2013年 10月 23日，自称“中国执法监
督网”记者的赵某某前往中国石油忻州分
公司下属忻州市忻府区城北加油站，以该
加油站存在油品质量问题进行敲诈勒索。
10 月 24 日，中国石油忻州分公司副经理
史某某电话与赵某某协商，同意花钱摆平
此事。当天下午，忻州市公安刑警部门抓
获收取 6000 元后准备逃走的赵某某。经
审讯，赵某某对假冒记者敲诈勒索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1 年 8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尚某某
假冒《中国法制监督报》记者身份，在鄂尔
多斯市乌审旗、准格尔旗等地以曝光当地
征地补偿、居民上访等问题进行敲诈勒索，
先后收取乌审旗嘎鲁图镇镇政府 1.5 万
元、嘎鲁图镇上访人员 5000 元。2013 年
12 月，被骗上访人员向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举报尚某某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国“扫
黄打非”办公室迅速部署内蒙古自治区“扫
黄打非”办公室协调查处。经鄂尔多斯市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核实，尚某某存在敲
诈勒索行为，且涉嫌刑事犯罪。

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河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作发现，
在河北省备案的“思童网”网站未取得新
闻信息服务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及登
载地方负面报道信息，涉嫌敲诈勒索。

河北省通讯管理局配合省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依法将其关闭，并列入黑名单，同
时 通 知 其 他 省 市 及 相 关 单 位 停 止 接 入
服务。

山西忻州“10·24”假记者敲诈案

内蒙古鄂尔多斯假冒记者敲诈案

河北“思童网”涉嫌新闻敲诈案

江西南昌“3·01”销售非法期刊案

2013 年以来，湖北多地反映 《中国
经营报》 工作人员张家振进行不实报道，
造成不良影响。经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调查，张家振持 《中国经营报》 工作证，
但未持合法的新闻记者证，不是 《中国经
营报》 湖北记者站合法聘用人员，其有关
神农架、十堰等地的报道存在大量事实
错误。

2013 年 12 月，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
会向中国记协报告此事，中国记协专门约
谈 《中国经营报》，要求该报对不实报道
予以更正并向有关部门和读者致歉。《中
国经营报》 于 12月 23日刊发了更正。

（何宗 整理）

湖北张家振违规采访报道案

本报讯 为进一步树立新闻队伍的良
好形象，打造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
力，自 2013 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先后开
展了打击新闻敲诈、打击“假媒体、假记
者站、假记者”的专项行动。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和部
署，江苏省 2013 年组织实施了为期三个
月的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
项行动，打击和治理的重点是：社会机
构或人员假冒新闻单位或新闻记者搞所
谓的新闻采访活动及利用“采访”活动
敲诈勒索；新闻记者利用采访活动牟取
利益，接受企业和公关公司“红包”；报
刊出版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以新闻报道形

式 发 布 广 告 ， 搞 有 偿 新 闻 或 “ 有 偿 不
闻”等。

四川省于去年 12 月底启动打击新闻
敲诈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将通过动员社会
监督、强化打击力度、加强教育培训、完
善管理制度等举措，加强新闻从业人员采
编行为管理，扫除新闻敲诈的歪风邪气，
维护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和新闻媒体公信
力。目前，由省委宣传部牵头，联合省广
电局、省新闻出版局、省网信办已成立全
省打击新闻敲诈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并明确行动方案。除加大对新闻从业人员
的教育培训外，还动员社会对新闻敲诈行
为进行监督，各级广播影视、新闻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主动设立和公布举报电话，选
派专人负责受理举报，并对举报内容进行
调查、核实、处理。

为推进打击新闻敲诈行为专项整治和
规范报刊征订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山
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省新闻出版局、省
记协分别设立了举报电话，接受群众举报
投诉，加强社会监督。

湖北省开展了打击新闻敲诈专项行
动。其中规定，如果发现新闻单位转让、
承包版面、名称和刊号，聘用企业人员从
事新闻采编活动，利用批评报道向被采访
报 道 单 位 施 压 搞 有 偿 新 闻 或 “ 有 偿 不
闻”,利用新闻采编活动从事报刊征订、

广告经营、收取赞助等经营活动等违规违
法行为，希望社会各界积极举报。

自今年 1 月起，湖南省怀化市开展了
打击新闻敲诈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重
点打击假冒新闻单位和采编人员开展“采
访活动”，以及假冒“采访活动”实施敲
诈勒索的行为；严肃查处持证记者利用采
访活动收受利益相关方“红包”，以及

“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等违规行
为；治理市外媒体在怀化违规设立记者
站、办事处、工作站、发行站、通联站等
乱象。通过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曝光一
批典型案件。

（郑 理）

打击新闻敲诈各地在行动


